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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

仲裁》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

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

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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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2015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2015 年 8 月 3 日，发行人唯一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复同意发行本期债券。本次债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 2015【2949】号”文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 40 亿元。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16 穗控 01；债券代码：136502）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7 月 8 日结束，实际发行

规模 4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32%。 

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度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和《广州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全权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全权办

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2019 年 9 月 9 日，发行人唯一股东广州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50 亿元公司债券的批复》

（“穗国资批[2019]118 号”），同意发行本次债券。2019 年 12 月 2 日，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19】【2623】号”文，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大湾区专项公

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 穗湾 01；债券代码：149018）发行工作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2 亿元，票面利率为 4.48%。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发行工作已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13 亿元，本期债券

设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规模不超过 2 亿元（含 2 亿元）（债券简称：20 穗控 01；

债券代码：149091），品种二发行规模不超过 11 亿元（含 11 亿元）（债券简称：

20 穗控 02；债券代码：149092）。品种一票面利率为 3.99%，品种二票面利率为

3.28%。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债券简称：20 穗控 03；债券代码：149161）发行工作已于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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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2 亿元，面利率为 3.94%。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20 穗控 D1；债券代码：149158）发行工作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结束，发行总额 5 亿元，票面利率为 2.80%。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三期）（债券简称：20 广金 01；债券代码：149307）发行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2 亿元，票面利率为 4.35%。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6 穗控 01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首期基础发

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最终发行规模 40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5 年。 

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记

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

案后确定。最终发行票面利率为 3.32%。 

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金的兑付

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

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6、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8 日。 

7、付息日：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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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兑付日：2021 年 7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 

9、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1、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19 穗湾 01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大湾区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 

3、债券期限：10 年期。 

4、起息日：2019 年 12 月 26 日。 

5、付息日：2020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2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6、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9 年 12 月 26 日。 

7、本金兑付登记日：2029 年 12 月 26 日之前的第 3 个交易日为本次债券本

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 

8、本金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9 年 12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9、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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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11、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由广州金控

出资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本期募集资金拟用于上述引导基金的认购，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三）20 穗控 01、20 穗控 02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13 亿元（含 13 亿元），本期债券设

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规模不超过 2 亿元（含 2 亿元），品种二发行规模不超过

11 亿元（含 11 亿元）。 

3、债券期限：品种一期限为 10 年、品种二期限为 5 年。 

4、发行日：本期债券发行日为 2020 年 4 月 13 日和 2020 年 4 月 14 日。 

5、起息日：2020 年 4 月 14 日。 

6、付息日：品种一的付息日 2021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品种

二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7、到期日：品种一的到期日为 2030 年 4 月 14 日，品种二的到期日为 2025

年 4 月 14 日 

8、本金兑付登记日：品种一的兑付登记日为 2030 年 4 月 14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次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品种二的兑付登记日为

2025 年 4 月 14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次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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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日。 

9、本金兑付日：品种一的兑付日为 2030 年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品种

二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0、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12、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由广州金控

出资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本期募集资金拟将 2 亿元用于上述引导基金

的认购，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剩余资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四）20 穗控 03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2 亿元（含 2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发行日：本期债券发行日为 2020 年 6 月 22 日和 2020 年 6 月 23 日。 

5、起息日：2020 年 6 月 23 日。 

6、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6 月 23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6 月 23 日为其回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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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7、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30 年 6 月 2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5 年 6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本金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登记日为 2030 年 6 月 23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次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 

9、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30 年 6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6 月 23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 

10、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12、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由广州金控

出资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本期募集资金拟用于上述引导基金的认购，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五）20 穗控 D1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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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360 天。 

4、发行日：本期债券发行日为 2020 年 6 月 22 日和 2020 年 6 月 23 日。 

5、起息日：2020 年 6 月 23 日。 

6、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1 年 6 月 18 日。 

7、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6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8、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10、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借款。 

（六）20 广金 01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三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2 亿元（含 2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10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发行日：本期债券发行日为 2020 年 11 月 18 日和 2020 年 11 月 19 日。 

5、起息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 

6、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为其回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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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7、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30 年 11 月 1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5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本金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登记日为 2030 年 11 月 19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次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9 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 

9、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30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1 月 19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10、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12、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由广州金控

出资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本期募集资金拟用于上述引导基金的认购，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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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作为“16 穗控 01、19 穗湾 01、20 穗控 01 及 20 穗控 02、20 穗控

03、20 穗控 D1、20 广金 01”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出具了《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

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9966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柯宗耀 

中经穗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 

柯瑞达 

李庆红 

柯瑞强 

柯宗荣 

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柯宗耀 

被告二：中经穗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四：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被告五：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六：柯瑞达 

被告七：李庆红 

被告八：柯瑞强 

被告九：柯宗荣 

被告十：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十一：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均为无关联第三

方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1641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柯宗耀 

中经穗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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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 

柯瑞达 

李庆红 

柯瑞强 

柯宗荣 

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柯宗耀 

被告二：中经穗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四：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被告五：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六：柯瑞达 

被告七：李庆红 

被告八：柯瑞强 

被告九：柯宗荣 

被告十：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十一：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均为无关联第三

方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1642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柯宗耀 

中经穗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 

柯瑞达 

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柯宗耀 

被告二：中经穗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四：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被告五：汇通宝支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六：柯瑞达 

被告七：广东蓝盾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八：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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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均为无关联第三

方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粤民初 62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领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栖霞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李建新 

张彤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和谐天下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领先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栖霞鲁地矿业有限公

司、李建新、张彤 

第三人：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北京和谐天下

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第三人均为无

关联第三方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3095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67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74 号、

（2021）粤 0104 民初 13183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8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90 号、

（2021）粤 0104 民初 4201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01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9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叶兆平 

杨敏 

叶大印 

崔俊俐 

四川新开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叶兆平 

被告三：杨敏 

被告四：叶大印 

被告五：崔俊俐 

被告六：四川新开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均为无关联第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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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0）粤 01 民初 664 号之一 

当事人姓名/名称 

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后旗凯

宇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叶兆平、杨敏、邹伟、

张强、李逸飞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乌拉特后旗凯宇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叶兆平、杨敏、邹伟、张强、李逸飞 

第三人：深圳市凯森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曹永

红、桑植县南淮鑫新牧业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告、第三人均为无

关联第三方 

 

（二）一审或仲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9966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1 年 4 月 7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21 年 4 月 7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借款本金 4000 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律师费、

诉讼费等暂合计 57,681,840.92 元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起诉已受理，尚未作出裁决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尚未裁决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1641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1 年 2 月 24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21 年 2 月 24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借款本金 6000 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律师费、

诉讼费等暂合计 84,532,266.13 元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起诉已受理，尚未作出裁决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尚未裁决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1642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1 年 2 月 24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21 年 2 月 24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借款本金 6300 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律师费、

诉讼费等暂合计 89,001,500.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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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起诉已受理，尚未作出裁决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尚未裁决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粤 0104 民初 13095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67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74 号、

（2021）粤 0104 民初 13183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8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90 号、

（2021）粤 0104 民初 4201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01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9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1 年 3 月 4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21 年 3 月 4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借款本金共 5050 万元及典当综合费用、违约金、

律师费、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等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1、自判决生效之日 3 日内，被告金昌新开元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

限责任公司清偿典当借款本金 5050 万元及典当

综合费用、违约金； 

2、自判决生效之日 3 日内，被告金昌新开元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

限责任公司支付律师费合计 225,000.00 元； 

3、被告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履行

上述判决时，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

司有权就甘肃省金昌市龙首新区上海路与昆明

路交汇处金昌印象 1#商业楼 112-114、116-117、

204-207、302-306号商铺、2#商业楼 2-101、2-102、

2-103、2-104、2-105、2-106、2-108、2-112、2-212、

2-120、2-204、2-205、2-207、2-208 号商铺、3#

商业楼 3-117、3-118、3-122、3-201、3-202、3-203、

3-204、3-205、3-206、3-303 号商铺、4#商业楼

4-101、4-102、4-106、4-109、4-111、4-112、4-116、

4-118、4-119、4-201、4-202、4-203、4-204、4-206、

4-207、4-209、4-210、4-211、4-212、4-215、4-216、

4-218、4-219 号商铺、5#商业楼 5-101、5-109、

5-112、5-114、5-115、5-116、5-201、5-202、5-203、

5-205、5-206、5-207、5-208 号商铺、6#商业楼

6-111、6-112、6-113、6-117、6-120、6-206、6-207、

6-209、6-210、6-212、6-216、6-217、6-219、6-220

号商铺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4、（2021）粤 0104 民初 13095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3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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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90 号、（2021）

粤 0104 民初 4201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9 号案中，被告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履行上述判决时，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

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就被告叶大印指定交易以及

托管在万联证券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证券营业

部的证券账户的全部证券、资金总资产（资金账

号 40085016、深圳股东账户 024571366、上海股

东账户 A264860165）在 8000 万元范围内，优先

受偿、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2021）粤 0104 民初 13167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7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014 号

案中，被告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履

行上述判决时，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

公司有权就被告叶大印指定交易以及托管在万

联证券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证券营业部的证券

账户的全部证券、资金总资产（资金账号

40085016、深圳股东账户 024571366、上海股东

账户 A264860165）在 3200 万元范围内，优先受

偿、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5、（2021）粤 0104 民初 13095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3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8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90 号、（2021）

粤 0104 民初 4201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89 号案中，被告叶兆平、杨敏、崔俊俐、四

川新开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金昌新开元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被告叶兆平、杨敏、崔俊俐、四川新开元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偿； 

（2021）粤 0104 民初 13167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174 号、（2021）粤 0104 民初 13014 号

案中，被告叶兆平、崔俊俐、四川新开元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对被告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叶兆

平、崔俊俐、四川新开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金昌新开元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追偿； 

6、驳回原告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21 年 4 月 12 日 

备注 

因广州市公恒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诉金昌新开

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兆平、杨敏、叶大印、

崔俊俐、四川新开元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案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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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中拆分为 9 起案件，拆分后每起案件标

的额均不足 5000 万元，故后续将不再披露该案

件。 

 

 

（三）二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和解或撤诉情况 

1、和解 

□适用 √不适用  

 

2、撤诉/撤回仲裁申请 

√适用 □不适用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0）粤 01 民初 664 号之一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0 年 6 月 1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20 年 6 月 1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典当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当金 3,865 万元及逾期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

暂共计 6,826.21 万元。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粤民初 62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19 年 4 月 23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19 年 4 月 23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公司债券回购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债券“16 秋林 01”本金 2.416 亿元及利息、债

券“16 秋林 02”本金 3.36 亿元及利息和律师费、

保全责任保险费、案件受理费等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1、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万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16秋林01债券本金241,600,000

元及利息； 

2、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万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16秋林02债券本金336,000,000

元及利息； 

3、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万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偿付律师费 260,000 元，保全责任保

险费 118,420 元； 

4、天津领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栖霞鲁地

矿业有限公司、李建新、张彤对哈尔滨秋林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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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时间 2021 年 4 月 9 日 

准许撤诉时间 2021 年 4 月 18 日 

（五）履行或执行情况

1、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执行异议 

□适用 √不适用

（六）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仲裁和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

响。 

（七） 其他发行人认为需要披露的事项

无。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

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事项予以披露，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徐磊 

联系电话：021-38676503 






